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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家文化資料庫建立緣起 

為配合政府推動知識經濟方案，文建會於八十九年十一月召開之「全國知識

經濟會議」上提出「建置文化藝術知識庫計畫」並獲通過。為貫徹此施政目標，

擴大執行效果，並執行九十年元月「全國第六次科學技術發展會議」結論中文建

會應辦理之「建置國家影音資料庫」之決議，而將「建置文化藝術知識庫計畫」

更名為「建置網路國家文化藝術院」計畫。在此計畫下，文建會開始建置「國家

文化資料庫」系統。此系統主要之任務有： 

1. 將各文化單位徵集到的文化資源加以描述及數位化，再傳載至文建會之

國家文化資料庫，集中運用； 
2. 文建會建置及維護國家文化資料庫之運作； 
3. 透過網際網路使全民共享國家文化資源。 

國家文化資料庫開始建立之初，所包括的資料類型有：音樂資料、美術資料、

戲劇資料、舞蹈資料、傳統藝術資料、文學資料、電影資料、建築資料等八大類。

其原始資料的來源有兩種：一為已經由中央與地方文化機關／單位收藏的公藏文

化資料，二為尚藏於民間的文化資料。 

國家文化資料庫之基本架構包括中央整合資料庫與分散庋藏資料庫二種：

(如圖一所示) 

1. 中央整合資料庫（文建會會本部）：中央整合資料庫是指全國性的管理系

統，收集各地送來的數位化文化資料，作為國家數位文化資料保存中心，

並提供未來各種不同的用途。收藏由分散庋藏資料庫所送來的數位化文

化資料，並供全國民眾檢索使用。資料庫亦可接受來自於網際網路的查

詢請求，透過資料庫的查詢機制，提供外界各種不同的文化資料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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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散庋藏資料庫：分散庋藏資料庫是由文建會轄下各機關／單位，及縣

級文化單位，建置各類型文化資料的數位資料庫，將文化資料予以適當

的數位化處理，並賦予詮釋資料，形成一個具有強烈語意描述的數位化

文物物件。並透過網際網路傳遞的形式，將各式文物的數位化資料上載

到中央整合資料庫。 

 

 二、國家文化資料庫詮釋資料格式設計理念 

為執行國家文化資料庫計畫，除了必需設計可以集中管理的資訊系統外，為

描述中央與地方文化典藏之數位化檔案，尚須建立各種詮釋資料格式及描述規

範。以下即說明詮釋資料之意義與功能，國家文化資料庫詮釋資料設計情境及使

用規範： 

（一）詮釋資料的意義主要有下列兩點： 

1. data about data 

將作品數位化後(如一幅畫之影像檔、一首歌轉錄之聲音檔等)放在電腦資訊

系統中，如果沒有文字資料的描述，將無法被檢索查詢，也無從了解該數位資料

相關的資訊，如作者是誰、作品的名稱為何、何時何地所創作、作品的特色為何、

與其他作品的關係，甚至其數位化檔案的特性(如壓縮格式、解析度等)若無文字

的描述，也無從得知。所以，簡單的說，所謂的詮釋資料(metadata)，就是以文

字來說明原始作品或數位化資料相關屬性的資料，也就是所謂的“data about 
data”，如圖書館的書目記錄(MARC records)，即為一種 metadata。 

2. structured data about data 

 

圖一：國家文化資料庫概念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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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 最重要的概念，即其結構性，更進一步可將 metadata 定義為

“structured data about data”，使得採用 metadata 做組織資訊的方式和全文索引

(full-text indexing)有所區隔。一般而言，詮釋資料格式大都為欄位化的格式來描

述作品，而非以一段很長的全文來說明作品，若為全文文字，在系統中也會以標

誌(mark-up)技術來處理，將非結構性的全文資料轉為結構性的資料，以提高檢索

的精確度與效率，及全文資料的加值價值。 

（二）詮釋資料的功能 

詮釋資料之功能具體而言包括下列各項： 

1. 「描述」：概述資料之內涵、說明資料之歷史(如說明其原始資料為何，

及其他的改變)、資料之聯絡人(如擁有者)、資料使用的合法情況…等。 

3. 「檢索」：讓使用者查到該資料 

4. 「選擇」：讓使用者決定該資料是否是他所要的 

5. 「管理」：控制資料的管理，如禁止兒童使用某類資料 

6. 「應用」：指示應如何解譯該資料（例如說明資料之格式、編碼、加密的

情況）；指示該資料與其他資源的關係 

（三）國家文化資料庫詮釋資料格式設計情境 

完整的國家文化資料庫所需建立的詮釋資料格式包括：作品 (收藏品)之詮

釋資料格式、藝術家(人名)詮釋資料格式、主題語詞詮釋資料格式、地名詮釋資

料格式、時代詮釋資料格式、展覽及活動詮釋資料格式 。這些詮釋資料主要乃

從文化資訊保存與分享的角度而建立，其中藝術家、主題詮釋資料、地名、時代，

除可單獨被查尋使用外，亦可作為作品詮釋資料中，人名及主題詞的權威控制

檔；而地名、時代詮釋資料的建立，則另有助於文化資源時間軸及空間軸的建立。 

除了文化相關資訊的描述外，以一個文化機構而言，實體或數位文化資產可

能會被借出、展覽、辦活動，因此也需設計展覽及活動之詮釋資料格式，以及借

出人等檔案，如圖二所示： 

97



陳昭珍 
                                                                                     
 

 

由於國家文化資料庫主要是一集中式的資料庫，各單位向文建會申請的計

畫，其詮釋資料及數位檔都會存放一份在文建會的系統，因此國家文化資料庫的

所訂定的，主要是為各單位繳交到國家文化資料庫之詮釋資料格式，而不是為各

單位內部作業及系統設計而用，換言之，國家文化資料庫所訂定的詮釋格式是交

換格式，而不是各機關內部使用的格式。由於各主題資料的屬性不同，國家文化

資料庫所設計的詮釋資料格式包括：音樂資料詮釋資料格式、美術資料詮釋資料

格式、戲劇資料詮釋資料格式、舞蹈資料詮釋資料格式、傳統資料詮釋資料格式、

文學資料詮釋資料格式、電影資料詮釋資料格式、建築資料詮釋資料格式、老照

片詮釋資料格式、古文書詮釋資料格式等；而在支援檔部份則有：藝術家詮釋資

料格式、主題語詞詮釋資料格式、地名詮釋資料格式、時代詮釋資料格式、展覽

及活動詮釋資料格式。 

(四) 國家文化資料庫的設計原則 

國家文化資料庫詮釋資料的設計原則包括下列諸項： 

1. 以 Dublin Core 為核心欄位 

詮釋資料包括語意及語法二部份，國家文化資料庫所使用的語法為 XML，

而語意部份，為顧及各類資料之特色與屬性，我們分析了各主題資料之特性及使

用需求，設計符合各主題特性的詮釋資料欄位，不過為使各類詮釋資料格式得以

互通(interoperability)，各種詮釋資料集中到文建會的國家文化資料庫後，其處理

情況不致太複雜，無法整合，因此我們採用簡單的 Dublin Core(DC) 15 個欄位作

Metadata of  
objects / works

Thesaurus of 
person / corporate 

body 

Thesaurus of 
subject 

Thesaurus of 
time 

Thesaurus 
of place 

 
流通及庫房管

理模組 

查詢及動態導

覽模組 

展覽活動模

組 

資料庫管理模組 

圖二： 詮釋資料類型及系統模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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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詮釋資料之核心欄位，也是國家文化資料庫與其他系統統的交換欄位，各主題

詮釋資料主要乃就這 15 個欄位加以擴充，如下圖所示： 

 

 

2. 必備與非必備欄位 

在 Dublin Core 並未規定那一個欄位一定要填寫，但在實際的情境鞥，一定

要定義那些欄位是必備，那些欄位是非必備。詮釋資料格式中有少數欄位是必備

欄，一定要填寫資料，如作品名稱、資料類型等，若各單位之系統中原來無此欄

位，轉出後必須再補充；大部份的欄位是非必備(optional)，端視描述者對該資料

掌握與了解的狀況而填寫。 

3. 詮釋資料上載原則 

詮釋資料就建檔、查詢、顯示與交換而言，可有不同之呈現，但在底層實則

皆來自最大集合之欄位。各單位原則上可參考文建會所提供之各主題詮釋資料格

式設計自己系統的建檔、查詢、顯示欄位，但交換格式一定需遵守文建會要求之

各主題詮釋資料格式。換言之，若各單位已有資訊系統，其資料的描述欄位，除

非修改系統否則皆已確定，因此已無設計各單位詮釋資料格式之需求，而只需另

外擴充詮釋資料的轉出功能，並遵守文建會要求之各主題詮釋資料格式，以 XML
語法將資料上傳至文建會。若各單位尚未有資訊系統，則建議採用文建會所頒布

的各主題詮釋資料格式之欄位建檔，則所描述之欄位及其完整性將與文建會所要

求之交換格式一致。(如圖四所示)  

音樂詮釋資料 

戲劇詮釋資料 

美術詮釋資料 

建築詮釋資料 

 
有 共 同 的 核 心 欄

位，以 Dublin 
Core 的 15 個欄位

為基礎  

 
 
 
不同的資料類型

間 ， 以 Dublin 
Core15 個欄位及

XML 語法交換 

……………… 

圖三：以 DC 為核心之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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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對一原則 

(1) 資料之描述原則上採一對一(121)的原則，即一筆詮釋資料中只描述一

種作品，以增加詮釋資料的彈性，並降低描述工作的複雜度，詳見圖

五。 

(2) 「一對一原則」是目前國際詮釋資料領域所遵循的原則，不論是原

作、實體之重製品與數位化之重製品，每一個物件最好以一筆詮釋資

料進行描述。 

(3) 假設有一原始創作，有一實體重製品(如正片) 與一數位化重製品(如
數位檔案)，依「一對一原則」會對應到三筆詮釋資料(如上圖)，這三

筆詮釋資料在 format(資料格式)欄位的描述會不同；在物件內涵相關

欄位(如 subject、description…) 的描述，則大致相同。 

(4) 從典藏管理的角度，原作、實體重製品(如正片、微縮片)、與數位化

重製品(數位檔案) 均為應列管的財產，且可能由不同的單位典藏，因

此依「一對一原則」對應到不同的詮釋資料有其必要性。 

(5) 原則上原始創作、實體重製品與數位化重製品一定是對應到不同的詮

 
文化資料管理暨伺服端作業系

統 (AP server) 

各機關作業

軟體 (client) 

 
異質系

統 

WWW 查詢功能

(www server ) WWW 
瀏覽器 

各單位 WWW 作業界面 (www 
server) 

 
Handle 
system 

 
數位化物

件  
標準

詮釋

資料

格式 

WWW 
瀏覽器 thin client 

圖四：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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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資料。至於多個對應到相同原作的實體重製品，若其內涵相同，僅

有格式不同，則只需著錄一筆詮釋資料，在 format 欄位重複多次；

若是內涵亦不同，則須著錄多筆詮釋資料。 

(6) 例如有一原始創作，拍攝成五張不同規格的正片，每張正片掃描製成

五種不同規格的數位檔案，依照徹底的「一對一原則」會有 1 筆描述

原始創作的詮釋資料、5 筆描述正片的詮釋資料、25 筆描述數位檔案

的詮釋資料。為降低專案執行的複雜度，若五張正片的內涵相同，只

是格式不同，可只做一筆描述正片的詮釋資料，在 format 欄位重複

五次，分別描述其正片規格；以及只做一筆描述數位檔案的詮釋資

料，在 format 欄位重複 25 次，分別描述其數位化規格。 

(7) 各主題詮釋資料皆可能描述不同類型之數位化資料(如文字、影像、聲

音、視訊等數位化資料)，但由於要填寫的檔案規格較複雜，因此將數

位化規格(DigitalScale)相關欄位由主表中抽出，獨立成附表，以提高

可讀性。事實上數位化規格附表中的欄位是包含在各類詮釋資料之

format/scale 欄位之下。 

 

 

原始創作 
如畫作 

原始創作 
詮釋資料 

實體重製品 
詮釋資料 數位重製品 

詮釋資料 

實體重製品 1
如 8x10 正片

實體重製品 2
如 4x5 正片

實體重製品 3
如 120 正片

數位重製品 1
如 filename.tiff

數位重製品 2
如 ilename.jpeg

數位重製品 3
如 filename.gif

資料類型 

  藏品層次 

  原件類型 

  作品類型 

資料格式 

  媒體類型 

  規格 

    數位化規格 

      檔案名稱

(filename.tiff) 

………………… 

資料格式 

  媒體類型 

  規格 

    數位化規格 

      檔案名稱

(filename.jpeg) 

………………… 
圖五：「一對一原則」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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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採用代碼檔與權威檔維持資料品質 

為希望各單位對部份欄位值有一致的填寫方式，以便整合資源，並維持資料

品質，所以另外設計一些代碼表，如 format/medium(媒體類型代碼表)、fileType(檔
案類型代碼表)，作為填寫時之參考。除了代碼表外，為了提昇檢索的品質，必

需另建各種支援檔，這些資源檔包括：主題權威檔(或稱為索引典)、人名權威檔、

團體名稱權威檔、地名權威檔…等，在國家文化資料庫中，為了資料的彈性，這

些支援檔的詮釋資料格式都是分開來的，在系統中可以互相連結，我們也稱為數

表結合原則，一個數位化專案的詮釋資料通常是「數表結合」，不太可能將所有

需描述的欄位塞在一個表格之中，或以主表即能完成所有的資料詮釋作業。如下

圖所示： 

 

6.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接受各種 metadata formats 的彈性設計 

雖然國家文化資料庫主要的詮釋資料格式是採用 Dublin Core 擴充，這是因

為集中是資料庫而必需採取的措施，但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卻是一個相當有彈性

的系統，只要將任何詮釋資料格式寫成 XML/DTD 或 XML/Schema，系統就能

接受該格式，如電影資料所採用的 ECHO 格式、檔案資料所採用的 EAD 格式、

文學資料所採用的 TEI 格式，該系統都可接受。 

 

作品詮釋(主表) 主題權威格式 人名權威格式 團體權威格式 

資料類型 
資料格式 
作品名稱 
主題與關鍵詞

內容主題 
簡述 
創作者 
…… 
其他貢獻者 
…… 

權威款目 
英文款目 
詞義 
…… 

中文姓名 
外文姓名 
姓別 
出生年月日 
卒年 
…… 
參加團體 
…… 
聯絡方式 

中文名稱 
外文名稱 
成立時間 
成立地點 
活動地區 
…… 
聯絡方式 
…… 
 

圖六：國家文化資料庫數種詮釋資料連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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